
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

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

如下独立意见：  

一、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

1、经审查任职资格，认为余进女士、兰彭华先生、邹佳女士不

存在《公司法》第 146 条规定之情形，或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

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人员的情况，或被证券交易所宣布为不适当人

选的情况。 

2、经了解余进女士、兰彭华先生、邹佳女士的教育背景、工作

经历和身体状况，认为其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求。 

3、公司提名、审议、表决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法律

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我们同意本次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。 

二、关于确定及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独立意见 

我们对《关于确定及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》进

行了认真审阅，认为余进女士、兰彭华先生、邹佳女士、刘杰先生的

薪酬标准是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行业、地区的发展水平而确定

的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，有利于调动高级管理人员

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促进公司稳健发展。 

http://www.szse.cn/main/images/2017/02/13/20170213161123267.pdf


我们对该议案表示同意。 

三、关于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青羊正街资产转让暨关联交

易的独立意见 

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，我们对该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，经咨询

专业机构和公司相关负责人等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发表如下意

见。 

1、本次交易系配合区域规划调整而实施，交易所得将用于自来

水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在建项目投资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。本次

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导致同业竞

争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因该等交易而对关联

方产生依赖。 

2、交易双方共同委托具有执行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

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，评估费用由双方平均承担，选聘程序合规，

选聘的资产评估机构具备充分的独立性和胜任能力。本次资产评估假

设前提合理，最终评估结果公允。 

3、本次交易价格依据评估价值确定，定价公允、合理，符合中

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未损害公司

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公司

独立性产生影响。 

4、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该事项决

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我们同意该议案，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 



 

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姜玉梅  王运陈  潘席龙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29 日 


